渝经信发〔2023〕28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  庆  市  财  政  局
关于做好2023年度节能服务公司
信息登记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财政局，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财政局，各节能服务公司：

为进一步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积极助推我市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33号）精神，市经济信息委、市财政局决定开展2023年度节能服务公司的信息登记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信息登记原则
根据企业自愿原则开展节能服务公司信息登记工作，登记结果不作为任何行政审批的前置性条件或依据。本次信息登记的更新周期为3年。
二、信息登记对象
在重庆市范围内开展节能咨询、设计、改造、运营等节能服务的公司；公司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良好；拥有相应的节能产品或节能技术；2021年以来实施过节能项目（不限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目前项目运行无任何不良情况。

三、信息登记资料
（一）《节能服务公司信息登记表》（见附件）；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执照）、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三）企业基本情况简介，包括企业经营情况介绍、主要节能服务领域及相应的节能产品或节能技术介绍、公司近2年来节能项目开展情况介绍（附项目合同、设计方案等内容）；
（四）其他有关材料（如企业专利、获奖等情况）。
四、申报程序
申请信息登记的节能服务公司，向注册所在地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部门提出申请。当地经济信息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节能服务公司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对初审合格的公司以联合行文方式报送市经济信息委。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市财政局对相关申请资料审核汇总后，向社会公告节能服务公司名单。

五、报送要求
（一）各节能服务公司准备的信息登记资料应准确、详尽、真实，主要以近2年开展的节能服务项目介绍为主，原则上纸质资料不超过100页，双面打印、胶封成册、一式两份，于2023年6月23日前向所在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部门申报，同时提交电子版材料。

（二）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部门会同当地财政部门对资料进行初审后，于2023年6月30日前将初审合格的企业申请材料报送市经济信息委节能处，并将电子版材料汇总后发送到邮箱cqjienengchu@163.com。

（三）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部门要积极宣传合同能源管理相关政策，做到辖区内开展节能服务业务的公司全覆盖。同时，加大对以往已信息登记（已备案）公司的清理力度，对未按期进行信息登记的公司不再纳入我市节能服务公司名单。

六、联系方式

市经济信息委节能处：杨睿妮，63895029。

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云杉南路12号
附件：节能服务公司信息登记表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2023年5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节能服务公司信息登记表

	公司名称
	
	所在区县
	

	详细地址
	
	公司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技术人员人数
	
	登记类型
（新办、续办）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主要业务
范围及节能技术产品
	

	2021年以来已实施、正在实施及拟实施的节能项目（含合同能源管理）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合同类型
	建设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节能量
（吨标准煤）

	
	
	
	
	
	

	
	
	
	
	
	

	需说明的其他情况：


	真实性承诺：
    我公司现承诺：此次申报所有材料真实无误，并愿意承担相关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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